
1.检查单：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（化妆品生产）检查

单（第二版） 

2.检查项：化妆品生产行为 

    3.检查内容：是否生产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规

范的化妆品   

4.检查标准： 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 

（2）依据条款： 

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化妆品强

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、组织起草、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。

国务院标准化行政部门负责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、

编号和对外通报。 

化妆品国家标准文本应当免费向社会公开。 

化妆品应当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。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强

制性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。 
 


